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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占用农用地追究刑责
以案释法司法服务保障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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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国计民生。 各级法院深入贯彻中央精神， 落实最高法 《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等文件要求，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为服务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推

进乡村振兴有序衔接， 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本期 “专家坐堂” 通过以案释法， 解读司法部门对涉农案件的审判指导， 提升司法参与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成效。

案例 1

?法处置危险废物

严重污染农村环境

2019 年年初， 被告人喻某邀

集被告人江某等人一起办厂， 从废

旧电瓶中提炼铅锭。 同年 5 月份，

被告人喻某、 江某、 李某、 陈某等

人筹备建设冶炼铅锭厂房， 10 月

底， 冶炼铅锭设备安装成功。 喻某

等人多次购买废旧电瓶， 分别将

14.3 吨 、 14.47 吨 、 31.515 吨 、

14.42吨、 14.79 吨废旧电瓶运送至

冶炼厂。 11 月 3 日， 该厂正式投

产， 生产过程中没有办理任何环

保、 工商等有关审批手续， 喻某等

人处置废旧电瓶片料约 86 吨， 生

产铅锭约 45 吨。 11 月 4 日， 被告

人陈某联系姜某以 14500 元每吨的

价格出售生产的 31.33 吨成品铅

锭。 11 月 5 日， 江西上栗生态环

境局当场查获该厂钢棚内大量的成

品铅锭、 废旧电瓶及冶炼设备等。

经上栗生态环境局认定： 被查扣的

未拆解的废铅酸蓄电池、 废旧电瓶

内的片料 （电极）、 铅渣和烟道灰

属于危险废物。 经江西萍乡市环境

监测站监测： 该加工点冶炼炉外排

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超标 22.3 倍。

公诉机关以五被告人犯污染环境罪

提起公诉， 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

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人喻某、

李某、 陈某、 江某、 张某为谋取非

法利益， 违反国家规定， 非法处置

危险废物， 严重污染环境， 均构成

污染环境罪， 依法应予惩处。 喻某

等人实施的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污

染环境犯罪行为， 破坏了生态环

境，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依法应连

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对喻某等

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到八个月

不等， 并处罚金和没收违法所得。

喻某等五被告人连带赔偿因非法处

置危险废物的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向

大气排放污染物造成的环境损害修

复费 4.12 万元、 专家评估费 9372

元， 并在当地电视台或报纸上就其

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公开赔礼道歉。

宣判后， 喻某不服， 提起上

诉， 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农村非法处置危险废

物污染大气生态环境引发的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典型案件。 犯罪人

擅自利用拆解后的废旧铅酸蓄电池

极板冶炼铅锭， 非法向大气排放浓

度超标达 22.3 倍的二氧化硫 ， 污

染了大气环境， 现场尚未依法处置

的遗留危险废物存在污染周边生态

环境的隐患 ，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 依法惩治环境污染犯罪， 对非

法出售、 居间介绍、 非法处置等犯

罪链条各环节参与人员均依法严

惩； 积极引导被告人缴纳环境损害

修复费， 并判决在新闻媒体上公开

赔礼道歉， 为保护和改善生态宜居

环境起到了良好普法示范效应。

案例 2

?法占用农用地

严重损害公共利益

2015 年年末， 被告人李某亮、

刘某亮、 刘某华合伙向农户租赁承

包了山场林地， 并合资注册成立了

大坑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大坑生态公司”）， 准备开发

油茶基地和脐橙果园。 2016 年 9

月开始， 在未取得林地使用手续的

情况下， 开始在山场上推挖修建公

路、 附属房， 开挖梯田式水平条带

并在打好的条带上种植脐橙和茶

树， 导致林地被破坏。 经鉴定， 被

告单位大坑生态公司破坏林地总面

积 325亩， 其中开挖破坏的林地内

修建环山路占用林地面积 24.2 亩；

修建房屋等占用林地折合 1.13 亩。

公诉机关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提起

公诉。

法院认为， 被告单位大坑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人李某亮、

刘某亮、刘某华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占用林地， 改变被占用土地用

途数量325亩， 造成林地大量毁坏，

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

罪， 依法应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鉴

于被告人系自首， 当庭自愿认罪，

积极缴纳植被恢复费， 并进行补植

复绿， 对被告单位大坑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判处罚金 20 万元， 被

告李祥亮等人均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 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 8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占用农用地引发的

刑事案件。 犯罪人未取得林地使用

手续， 在山场上推挖修建公路、 附

属房， 开挖梯田式水平条带导致大

面积林地被破坏， 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切实保

护好耕地、 林地等农用地， 是关系

国计民生、 国家发展全局的大事，

也是推动可持续发展、 实现乡村振

兴的必要举措。 在本案中， 人民法

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依法追究被

告人的刑事责任， 不仅让破坏林地

行为依法得到应有的惩处， 也通过

以案释法， 让其他群众认识到破坏

耕地、 山林等农用地的行为是违法

的， 起到良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案例 3

?恶势力横行乡里

依法严惩绝不手软

被告人刘利某先后担任江西南

昌县蒋巷镇高梧村党总支书记、 蒋

巷镇城乡综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蒋巷镇城管中队党支部书记、 队长

等职务。 为达到称霸一方的目的，

刘利某以整治豫章大桥两侧环境卫

生和违法搭建为由， 招募王三某、

曹某等为队员， 购买城管制服、 对

讲机、 执法仪等装备， 牵头成立桥

头行动组， 聚集形成以刘利某为

首， 王三某、 曹某为积极参加者，

刘继某、 刘小某、 王利某等为其他

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并打着

桥头行动组的“合法外衣”， 以暴

力、 威胁等手段， 有组织地实施敲

诈勒索犯罪 31 起、 寻衅滋事犯罪

5 起， 为非作恶， 欺压残害群众，

在当地和运输渣土行业内形成非法

控制和重大影响， 严重破坏经济、

社会生活秩序。 此外， 刘利某、 曹

某单独或伙同他人实施了盗窃、 寻

衅滋事、 职务侵占等犯罪行为。

法院认为， 被告人刘利某在黑

社会性质组织中居于组织、 领导地

位， 对整个组织及其运行、 活动起

着决策、 指挥、 协调、 管理作用，

是组织者、 领导者， 遂对其以组

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敲诈

勒索罪、 寻衅滋事罪、 盗窃罪、 职

务侵占罪等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十七年， 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王

三某等积极参加者、 刘继某等其他

参加者， 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等数罪并罚， 分别判处一年六个月

至七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并处 2

万元至 11万元的罚金。

典型意义

农村黑恶势力横行乡里、 欺压

百姓 ， 是扰乱基层治理的 “痞霸

王”、 破坏乡村经济的 “吸血鬼”、

侵蚀基层政权的 “土皇帝”， 必须

严厉打击、 坚决肃清、 彻底铲除。

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 是党中央站在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 维护社会安定有序、 实现国家

长治久安、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战

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办理

该案的法院既立足审判职能、 严惩

黑恶势力， 又着眼常治长效， 向当

地政府发出加强对党政设立的各类

机构包括临时机构的管理 、 加强

对村级 “两委 ” 人选的考察任命

和监督管理等司法建议 ， 推动建

立健全源头治理的防范整治机制、

铲除黑恶势力滋事土壤 ， 得到积

极回应。

案例 4

“?农”领域职务犯罪

挪用公款影响恶劣

2013 年 3 月， 被告人何某被

江西定南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任命为

镇规划所负责人。 2017 年 12 月，

镇规划所向县扶贫办申报了 17 个

行政村 2018年“两不愁、 三保障”

项目奖补资金。 分管扶贫项目的副

镇长决定由镇规划所统一保管 17

个行政村提供的银行存折， 并统一

支付项目奖补资金。 2018 年 1 月，

何某将其保管的七个村“两不愁、

三保障” 项目奖补资金转入自己银

行账户内， 后将其中 102 万余元挪

用于网络赌球、 项目投资和日常生

活开支。 2018 年 6 月， 何某又将

其保管的九个村结余的项目奖补资

金 44 万余元挪用于网络赌球、 项

目投资和日常生活开支。 在市委巡

察组发现其挪用项目奖补资金的问

题后， 何某陆续归还 46 万余元，

又主动到县监察委员会投案， 并退

缴 100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何某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挪

用扶贫专项资金用于网络赌博、 营利

活动及日常生活开支，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 何某因

为自首， 依法可从轻处罚； 归案后

自愿认罪， 积极退缴赃款， 认罪态

度较好， 可酌情从轻处罚； 挪用的

公款为扶贫专项资金， 依法应从重

处罚。 遂以挪用公款罪， 判处何某

有期徒刑五年。

典型意义

近年来， 基层干部贪污、 挪用、

侵占农村集体资产、 扶贫惠农资金等

违法犯罪行为并不鲜见 ， 严重影响

“三农” 工作成效， 损害党和政府的

形象。 本案是乡镇干部挪用扶贫专项

资金引发的 “三农” 领域职务犯罪案

件。 立足审判职能， 加大基层小微权

力腐败惩处力度， 助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服务保障乡村全面振兴，

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 本案中， 虽

然被告人具有自首、 退赃等法定、 酌

情从宽处罚情节， 但法院综合考虑其

挪用的对象为扶贫专项资金等情节，

仅予以从轻处罚而非减轻处罚， 彰显

了司法机关依法严惩 “三农” 领域腐

败行为的鲜明态度。

案例 5

?欠农民工工资

拒不执行生效裁决

2017 年至 2019 年间， 江西万兴

利烟花公司聘请张某文、 李某香等

111 名民工为其工作， 共拖欠工人工

资合计 70余万元。 经多次催讨无果，

张某文、 李某香等 111人向江西万载

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

仲裁。 经仲裁裁决， 万载县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支持了张某文、 李某

香等 111 人的仲裁申请。 仲裁生效

后， 万兴利公司仍未按照仲裁裁决支

付工资， 张某文、 李某香等 111 人遂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发现本案涉及 111 位农

民工的工资， 第一时间进行网络查

控， 但并没有查询到被执行人有可供

查询的财产。 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供的

线索， 执行法官到被执行人的厂房，

发现万兴利烟花公司正在整改过程

中， 并未从事花炮的生产， 仅仓库有

部分待销售的花炮产品。 因被执行人

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确定的义务，

以各种理由拖欠不支付工人工资， 对

法定代表人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施，

并对其实施了拘留措施。 后万兴利公

司筹集了 45 万元用于支付农民工工

资， 并承诺在 2020 年 10 月 29 日前

将剩余工资款付清。 至此， 111 位农

民工领到了大部分工资款， 也同意本

案终结执行。

典型意义

农民工工资的按时足额支付 ，

直接影响农民工的生计 、 生活和生

产， 更是事关农民群体增收 、 农民

就业稳定和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 。

本案的执行直接关系到农民工家庭

一年的收入和生计 ， 法院积极开辟

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 ， 依法快立快

执， 及时采取财产查控、 现场调查、

对欠薪企业负责人失信联合惩戒 、

执行和解等措施 ， 积极督促被执行

人履行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义务 ， 及

时地保障了农民工工资款的执行到

位， 在传递司法温情的同时 ， 也有

力地彰显了司法机关依法保障农民

工的合法权益 、 服务农民工就业创

业的担当与决心。

（来源： 人民网、 江西法院网）


